
長榮大學學生議會監察及彈劾施行細則 

115.04.29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議會第一次法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長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議會組織章程第二十條第六項，

訂定「長榮大學學生議會監察及彈劾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學生議會（以下簡稱本議會）發起之彈劾案應以平等、直接且提出相

關事證，並由議長為當然主席之連署提出。 

第三條 依本細則彈劾之人員為長榮大學學生會全體成員。 

第二章 監察機關 

第四條 依據本校學生議會組織章程第十六條於彈劾案或檢舉案件成立後，設

立監察委員會。 

第五條 監察委員會之權責、組成及運作方式，如下： 

一、權責 

（一） 彈劾案之調查事項 

（二） 彈劾人員之質詢事項 

（三） 彈劾案之議程編擬事項 

二、組成 

（一） 由議長擔任主任委員，並另置委員至少四人，由議員互推之 

三、運作方式 

（一） 彈劾案成立後，監察委員會即可行使調查權 

（二） 調查權行使方式： 

1、 調閱與查證：可調閱本校學生會及學生會各部會文件、命

令，並調查一切設施。 

2、 詢問與筆錄：監察委員或派員持證，可請校內處室或團體

配合調查。 

3、 強制與協助：被調查人不得拒絕，調查人員遇抗拒或需保

全證據時，可通知指導單位協助。 

4、 封存與查扣：必要時可臨時封存或查扣文件及證物，需給

予收據並將封存之文件及證物交由指導單位代為管理。 

5、 自動調查與檢舉案件：監察委員可自動調查，檢舉案件亦

是重要來源。 



第三章 糾正權 

第六條 依據長榮大學學生議會組織章程第七章第二十條第六款，學生議會於

調查學生會及其所屬各部會之工作與及設施後得提出糾正案移送至學

生會，促其注意改善。 

第七條 學生會有關部門接到糾正案後，應即為適當之改善與處置，並應以書

面答覆學生議會。如最近一次大會上，仍未將改善與處置之事實答覆

學生議會時，學生議會得提案糾舉或彈劾相關人員。 

第四章 糾舉權 

第八條 學生議員對於學生會幹部認為有違法或失職之，應先予停職處分時得

以書面糾舉。 

第九條 前條規定糾舉學生會失職人員，須經全體議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書

面詳列糾舉事由，交由議會大會審查。大會審查時，學生議會應邀請

被糾舉人列席說明。 

第五章 彈劾權 

第十條 經糾舉案成立後，學生議員對於學生會幹部認為有違法或失職之行為

者應由全體議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向學生議會提出彈劾案。 

第六章 彈劾流程 

第十一條 彈劾提議 

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彈劾提議需由全體議員二分之ㄧ以上提議、由議

長為當然主席之連署提出，經程序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宣告彈劾案成

立，但就職未滿三個月者，不得提出彈劾案。 

第十二條 調查  

彈劾案經宣告成立後，本會應將彈劾調查理由書副本於當日送交被彈

劾人及本校課外活動組並立即成立監察委員會，被彈劾人於彈劾案成

立得停職接受調查兩個月，若經監察委員會調查決議得延長一個月，

停職期間相關職務由學生會秘書長代理。 

第十三條 公告 

本校學生議會應依下列規定期間發佈各種公告： 

一、彈劾案成立當天，立即發出公告(已構成○○○條件而啟動調查)。 

二、彈劾案若有重大發現或進展皆須於當日發出調查公告。 

三、彈劾案成立後至結案前須至少要召開兩次公聽會或說明會。 

四、彈劾案投票時須採記名投票，全程錄音錄影，並於投票當日公告投票

結果(須含票數統計資料)。 

五、彈劾案投票結束，且無申訴後即可公告彈劾案結案並且內容須含投票

結果及彈劾案最終結果(彈劾理由書)。 



第十四條 彈劾投票   

一、彈劾案之投票應於彈劾案成立公告後兩個月內為之，若經監察委員會

調查決議得延長一個月。 

二、彈劾票上應刊印「同意彈劾」、「不同意彈劾」兩欄。其他依本辦法規

定。 

三、彈劾案投票人數應超過本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人數，且同意彈劾票多

於不同意彈劾票者，即為通過。 

四、彈劾案通過者，被彈劾人應自公告日翌日起決議之處分。彈劾案否決

者，在該被彈劾人之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彈劾案之提議。 

第七章 申訴 

第十五條 被彈劾人不服本會之決定者，應於本會彈劾結果公告後二日內，以書

面載明理由，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訴。 

第十六條 課外活動組於收到申訴書二日內送交本會，本會須於收到申訴書一周

內重新決議，若仍維持原決議被彈劾人不得再申訴。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通過後公佈施行，並送至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組」備查，修正亦同。 


